
印发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
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、（二）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

各中级法院，各市（分）人民检察院：

根据刑法、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省司法实践，制定了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

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
辽 宁 省 人 民 检 察 院

辽高法〔2024〕7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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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

刑指导意见〉实施细则（二）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

2024 年 5 月 31 日

（此件传达至基层法院、基层检察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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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

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认罪认

罚从宽制度，增强量刑公开性，实现量刑公正，根据刑法、刑事

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〈关

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》等规定，结合我省的司法

实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量刑的指导原则

（一）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根据犯罪的

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，决定判处的刑罚。

（二）量刑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，又要考虑被告

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，实现惩罚和预防犯

罪的目的。

（三）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做到该宽则宽，当

严则严，宽严相济，罚当其罪，确保裁判“三个效果”的统一。

（四）量刑要客观、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

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，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；对于同一地区同

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，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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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量刑的基本方法

量刑时，应当以定性分析为主，定量分析为辅，依次确定量

刑起点、基准刑和宣告刑。

（一）量刑步骤

1.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

起点。

2.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、犯罪次数、犯罪后果

等犯罪事实，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。

3.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，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，依法确

定宣告刑。

（二）调节基准刑的方法

1.只有单个量刑情节的，根据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直接调节

基准刑。

2.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，一般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

例，采用同向相加、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；具有未成年人

犯罪、老年人犯罪、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、又聋又哑的

人或者盲人犯罪，防卫过当、避险过当、犯罪预备、犯罪未遂、

犯罪中止，从犯、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的，先适用该量刑

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，在此基础上，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进行

调节。

3.被告人犯数罪，同时具有适用个罪的立功、累犯等量刑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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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的，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，确定个罪所应判处

的刑罚，再依法实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的刑罚。

（三）确定宣告刑的方法

1.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刑幅度内，且罪责刑

相适应的，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；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，

应当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。

2.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，具有法

定减轻处罚情节，且罪责刑相适应的，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；

只有从轻处罚情节的，可以依法确定法定最低刑为宣告刑；但是

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也可以在法定刑以

下判处刑罚。

3.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高刑以上的，可以

依法确定法定最高刑为宣告刑。

4.综合考虑全案情况，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可以在 20%的幅

度内对调节结果进行调整，确定宣告刑。当调节后的结果仍不符

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，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，依法确定宣

告刑。

5.综合全案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，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

上刑罚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、缓刑、免予刑事处罚的，

应当依法适用。

（四）判处罚金刑，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据，并综合考虑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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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依法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五）适用缓刑，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、悔罪表

现、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，依法作出

决定。

三、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

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，根据案件的

全部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及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

险性等因素，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。对黑恶势

力犯罪、严重暴力犯罪、毒品犯罪、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

重的犯罪，在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时，应当从严掌握；

对犯罪性质尚不严重，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，应当

充分体现从宽的政策。具体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时，应

当综合平衡调节幅度与实际增加或者减少刑罚量的关系，确保罪

责刑相适应。对以下常见量刑情节，可以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具

体调节比例。

（一）对于未成年人犯罪，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知

能力、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、犯罪时的年龄、是否初犯、

偶犯、有无悔罪表现、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，应当予

以从宽处罚。

1.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，减少基准刑

的 30%-6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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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，减少基准刑

的 10%-50%；

3.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身心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

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，可以在本条规定的减少基准刑幅度内从宽

掌握，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 60%；

4.未成年人当庭自愿认罪的，根据犯罪的性质、罪行的轻重、

认罪程度及悔罪表现等情况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。依法

认定自首、坦白的除外；

5.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符合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》第十六条规定的，应当宣告缓刑；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

七条规定的，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；

6.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，对

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照本条第1至5项的规定

确定从宽的幅度；

7.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，应当根

据未成年人犯罪事实的具体情况，适当确定从宽的幅度。但因未

成年犯罪所减少的刑罚量不得超过未成年犯罪事实所对应的刑

罚量。

（二）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故意犯罪，综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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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老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、身体健康状况、犯罪的性

质、情节、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，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

能性等情况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下；过失犯罪的，减少基

准刑的 20%-50%。

（三）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，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、

情节、后果以及聋哑人或者盲人犯罪时的控制能力等情况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

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。

（四）对于未遂犯，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、造成损

害的大小、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，确定从宽的比例。

1.实施终了的未遂犯，造成损害后果的，可以比照既遂犯减

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未造成损害后果的，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

基准刑的 40%以下；

2.未实施终了的未遂犯，造成损害后果的，可以比照既遂犯

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未造成损害后果的，可以比照既遂犯减

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

（五）对于从犯，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等

情况，应当予以从宽处罚。

1.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，作用相对较大的，根据犯罪

参与程度，减少基准刑的 20%-30%；作用相对较小的，根据犯罪

参与程度，减少基准刑的 30%-50%；对于犯罪较轻的，减少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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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的 5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；

2.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从犯，作用相对较大的，减少基准刑的

20%以下；作用相对较小的，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3.同一案件中有数个从犯的，可依其作用大小，确定不同的

等次，比照本条规定分别量刑，每等次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 l0%；

4.对于胁从犯，根据犯罪性质、被胁迫的程度、实行犯罪中

的作用等情况，减少基准刑的 60%以下；犯罪较轻的，减少基准

刑的 6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。

（六）对于自首情节，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、时间、方式、

罪行轻重、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

幅度。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等不足以从宽处罚的除外。

1.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发觉，主动、直接投

案构成自首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下；

2.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已被办案机关发觉，但犯罪分子尚

未受到调查谈话、讯问、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，

主动、直接投案构成自首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3.犯罪分子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，与办案机关

已掌握的或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，以自首论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

的 30%以下；

4.并非出于犯罪分子主动，而是经亲友规劝、陪同投案，或

者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%以下；



— 10 —

5.罪行尚未被办案机关发觉，犯罪分子仅因形迹可疑，被有

关组织或办案机关盘问、教育后，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

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6.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，但在

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7.其他类型的自首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8.因自首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

以下；

9.犯罪较轻的自首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上或者依法免

除处罚。

（七）对于坦白情节，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、程度、

罪行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，确定从宽的幅度。

1.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2.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轻罪行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3.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10%-30%；

4.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不充分，犯罪分子如实交代有助于定

案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-40%；

5.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

少基准刑的 30%-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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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，根据犯罪的性质、罪行的轻重、

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10%以下。依

法认定自首、坦白的除外。

（九）对于立功情节，综合考虑立功的大小、次数、内容、

来源、效果以及罪行轻重等情况，确定从宽的幅度。

1.一般立功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2.重大立功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-50%；犯罪较轻的，

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。

（十）对于退赃、退赔的，综合考虑犯罪性质、退赃、退赔

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，退赃、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

等情况，确定从宽的幅度。

1.全部退赃、退赔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部分退

赃、退赔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2.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，未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

失或者损失较小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3.未造成经济损失，又能主动全额缴纳罚金的，可以减少基

准刑的 20%以下。

对于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退赃、退赔的，在决定是

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时应从严掌握。

（十一）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，综合

考虑犯罪性质、赔偿数额、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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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下；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尽管没有赔偿，但取得谅解的，可以减

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。对抢劫、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，

应当从严掌握。

（十二）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达成刑

事和解协议的，综合考虑犯罪性质、赔偿数额、赔礼道歉以及真

诚悔罪等情况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犯罪较轻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。

（十三）对于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表现好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

的 10%以下。

（十四）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，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、罪

行的轻重、认罪认罚的阶段、程度、价值、悔罪表现等情况，确

定从宽的幅度。

1.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自愿认罪，愿意

接受处罚的；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

的，均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%以下；被告人一审期间认罪认罚的，

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%以下；被告人二审期间认罪认罚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10%以下；

2.被告人具有自首、重大坦白、退赃退赔、赔偿谅解、刑事

和解等情节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%以下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60%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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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认罪认罚与自首、坦白、当庭自愿认罪、退赃退赔、赔偿

谅解、刑事和解、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。

（十五）对于累犯，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、刑罚执行完毕

或者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，

应当增加基准刑的 10%—40%，一般不少于 3 个月。

（十六）对于有前科的，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、时间间隔长

短、次数、处罚轻重等情况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。前科

犯罪为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除外。

（十七）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孕妇

等弱势人员的，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、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，

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。

（十八）对于在重大自然灾害、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

等灾害期间故意犯罪的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，可以增加基准刑

的 20%以下。

四、二十三种常见犯罪的量刑

（一）交通肇事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在一年至

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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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三人，负事故同等责任的，在一年至二年有期徒刑幅度

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，无能力赔偿数额达到

四十万元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在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在一年至二年有期

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重伤一人，具有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六种情形

之一（即：酒后、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；无驾驶资格驾驶

机动车辆的；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

而驾驶的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；严重

超载驾驶的；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），并且负事故主

要责任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

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在一年至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事故责任、致人重伤、死亡的人

数或者财产损失的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

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具有“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或者全

部责任”情形的，重伤人数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

期；

（2）具有“死亡三人，负事故同等责任”情形的，死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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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具有“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，无能力

赔偿数额达到四十万元，负事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”情形的，

无力赔偿数额在四十万元基础上每增加四万元，可以增加三个月

刑期；

（4）具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

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（一）至（五）

项情形的，每增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5）重伤人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（1）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，在三年

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（2）死亡二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

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可以在四年至

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（3）重伤五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

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可以在四年至

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（4）死亡六人，负事故同等责任的，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



— 16 —

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（5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，无能力赔偿直

接经济损失达八十万元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可以在三年至四年

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可以在四年

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责任程度、致人重伤、死亡的人

数或者财产损失的数额以及逃逸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

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

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具有“死亡二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”情

形的，死亡人数每增加一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可以增加六个

月至一年刑期；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一年六个月

刑期；

（2）具有“重伤五人,负事故主要责任”情形的，重伤人数

每增加一人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负事故全部责任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具有“死亡六人，负事故同等责任”情形的，死亡人

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九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具有“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，无能力

赔偿数额达到八十万元，负事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”情形的，

无力赔偿数额在八十万元基础上每增加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三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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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因逃逸致一人死亡的，在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人数等其他影

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人数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三年至五年

刑期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形（已确定为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）之一的，每

增加一种情形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10%，但同时具有多种情形的，

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50%：

（1）酒后、吸食毒品、管制类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后驾驶

机动车辆的；

（2）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；

（3）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；

（4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

驾驶的；

（5）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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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驾驶影响安全性能的改装车辆的；

（7）超载驾驶的；

（8）交通肇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（9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确定基准刑幅度内从宽掌握：

（1）交通肇事后积极施救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构成交通肇事罪，综合考虑事故责任、危害后果、赔偿谅

解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

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

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交通肇事后逃逸，被抓获归案的；

（2）事故发生后，由他人冒名顶替的；

（3）曾因交通肇事犯罪受到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；

（4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二）危险驾驶罪

1.构成危险驾驶罪的，根据行为危险程度、危害后果、血液

酒精含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，在一个月至六个月拘

役幅度内确定宣告刑。

2.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，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

酒程度、机动车类型、车辆行驶道路、行车速度、是否造成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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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，准确定罪量刑。

3.构成危险驾驶罪的，根据危险驾驶行为、实际损害后果等

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依法判处罚金。罚

金数额应当与主刑刑期相适应，起刑点一般不应低于道路交通安

全法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相应情形的罚款数额；每增加一个

月拘役，增加一千元至五千元罚金。

4.构成危险驾驶罪的，综合考虑危险驾驶行为、危害后果等

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

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

不适用缓刑：

（一）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轻微伤或者轻伤，且负事故全部

或者主要责任的；

（二）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，未赔偿损

失的；

（三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；

（四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；

（五）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180 毫克/100 毫升的；

（六）服用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

的；

（七）采取暴力手段抗拒公安机关依法检查，或者实施妨害

司法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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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五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

罚的；

（九）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诉的；

（十）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。

（三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

元以上的；（2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一百五十人

以上的；（3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给存款人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给存

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，同时具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

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；（2）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

政处罚的；（3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

数额、存款对象、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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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数额每增加十五万

元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每增加存款人十五

人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给存款人造成直接

经济损失数额每增加十万元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（1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五百万元以

上的；（2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五百人以上的；

（3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

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

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，造成恶劣

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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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

数额、存款对象、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数额每增加五十万

元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增加一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每增加存款人五十

人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增加一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给存款人造成直接

经济损失数额每增加三十万元，对被告人或者在被告单位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：（1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五千万元

以上的；（2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五千人以上的；

（3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

损失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。

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或者



— 23 —

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，造成恶劣

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

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

数额、存款对象、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4.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造成他人自杀、精神失常

等严重后果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%以下。

5.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

赔，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%以下；在提起

公诉后退赃退赔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%以下。非法吸收或变

相吸收公众存款，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能够在提起公

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%以下或者依法免除

处罚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
6.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，根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

额、存款人人数、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犯罪情节，综

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法定刑幅度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，并处或

单处罚金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；

（2）法定刑幅度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，并处十万元以

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；



— 24 —

（3）法定刑幅度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并处五十万元以

上罚金。

7.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，综合考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
数额、存款人人数、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、清退资

金数额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

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未达到数额巨大起点，且70%

以上赃款被退回的；

（2）与存款人达成和解协议，并取得存款人谅解的；

（3）起帮助作用，没有非法获利或者非法获利较少的从犯；

（4）其他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社会影响较大，集资群众反映强烈的主犯；

（2）拒不退赃退赔的；

（3）曾因非法集资类犯罪受到刑事处罚或受过二次以上行

政处罚的；

（4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需要说明的问题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和

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得同时用以增加刑罚量，二者数额均明确

的，以确定基准刑较重的标准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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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集资诈骗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

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根据集资诈骗的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

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

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集资诈骗数额每增加二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集资诈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

万元以上，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应当认定

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

点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根据集资诈骗的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

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

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集资诈骗数额每增加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构成集资诈骗罪的，根据犯罪数额、给集资参与人造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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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经济损失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

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法定刑幅度在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的，并处十万元以

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；

（2）法定刑幅度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并处五十万元以

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4.构成集资诈骗罪的，综合考虑犯罪数额、诈骗对象、危害

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

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集资诈骗数额未达到数额巨大起点，全部退赔被害人

经济损失的；

（2）起帮助作用，没有非法获利或者非法获利较少的从犯；

（3）其他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拒不退赃退赔的；

（2）为违法犯罪而实施集资诈骗或者将集资诈骗的财物用

于违法犯罪活动的；

（3）造成集资参与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4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五）信用卡诈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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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的量刑起点和基

准刑：

（1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

用卡、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，

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五千元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一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

期。

（2）恶意透支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五万元的，

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七千五百元，增加一个

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：

（1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

用卡、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，

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五万元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在五年至六

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八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

期。

（2）恶意透支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五十万元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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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七万五千元，增加一个

月刑期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：

（1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

用卡、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，

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五十万元的，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

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依法应当判

处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八万元，增加一个月刑

期。

（2）恶意透支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五百万

元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八十万元，增加一个月

刑期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，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

决宣告前已全部偿还透支款项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下，

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；

（2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用而实施信用卡诈骗的，

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，能够全部或大部分偿还透支款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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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，根据诈骗手段、犯罪数额、危害后

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应当并处二万元以

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至五万

元罚金；判处六个月以上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万元

至十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

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。

（2）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应当并处五万元

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五年以上不满七年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二十五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十五万至五十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应当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

万元以下罚金或者并处没收财产。其中判处十年以上不满十二年

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三十五万元罚金；判处十二年以

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十万元至五十万元罚金。

6.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，综合考虑诈骗手段、犯罪数额、危

害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

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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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初次犯罪，能够退缴大部分赃款的；

（2）被告人确因生活困难、重大疾病等情况，暂时无能力

退缴全部赃款的，如果情节较轻，也可以适用缓刑；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为实施违法活动而进行信用卡诈骗或者将赃款用于违

法活动的；

（2）诈骗集团首要分子或者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

犯；

（3）多次进行信用卡诈骗的；

（4）抽逃、转移资金，隐匿财产，逃避还款的；

（5）银行工作人员实施本罪的；

（6）曾因诈骗类犯罪被刑事追究的；

（7）其他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。

（六）合同诈骗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：

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二万元，单位

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十万元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六千元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，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三万元，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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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：

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二十万元，单

位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一百万元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的 80%（十六

万元），单位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的 80%（八

十万元）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有其他严重情节”，

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诈骗残疾人、老年

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

者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一万元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，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五万元，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：

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一百万元

的，单位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五百万元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

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的 80%（八

十万元），单位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 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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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百万元）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有其他特别严

重情节”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诈骗

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造成被害人自杀、

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二十万元，增加

一个月刑期，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一百万元，对单位犯罪的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：

（1）多次合同诈骗的；

（2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3）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：

（1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用而实施合同诈骗的；

（2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构成合同诈骗罪的，根据诈骗手段、犯罪数额、损失数额、

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

金数额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判处三万元至十五万元罚金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应当并处或者单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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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至三万元罚金；判处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

三十万元罚金。

（4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十万元至五十

万元罚金。

（5）单位犯罪中对单位判处罚金，罚金数额不低于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罚金数额。

7.构成合同诈骗罪的，综合考虑诈骗手段、犯罪数额、危害

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

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合同诈骗数额较大，积极退赔全部或大部分赃款赃物，

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2）合同诈骗数额巨大，积极退赔全部赃款赃物，具有法

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的；

（3）合同诈骗数额巨大，积极退赔大部分赃款赃物，具有

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为实施违法活动而进行合同诈骗的或者将赃款用于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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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活动的；

（2）抽逃、转移资金，隐匿财产，逃避还款的；

（3）造成被害人经营困难等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4）曾因诈骗类犯罪被刑事追究的；

（5）其他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。

（七）故意伤害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轻伤一人的，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

点。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伤害后果、伤残等级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故意伤害致人轻

伤的，伤残程度可以在确定量刑起点时考虑，或者作为调节基准

刑的量刑情节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

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重伤一人，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造

成被害人六级残疾的，以五年有期徒刑为量刑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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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伤害后果、伤残等级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

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的，每

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造成被害人二级至

一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一人重伤，造成六级严重残疾的，在十年

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

以上刑罚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伤害后果、伤残等级、手段的残

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

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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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造成被害人二级至

一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％以下：

（1）雇佣他人实施伤害行为的；

（2）持枪支、管制刀具等凶器作案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相应刑罚量：

（1）因婚姻家庭、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2）犯罪后积极抢救被害人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

下；

（3）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，综合考

虑案发的原因、被害人过错的程度或责任的大小等情况确定从宽

的幅度：被害人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，可

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

有一定责任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l5%以下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使用以下手段之一，使被害人具有身体器官缺损、器官明显

畸形、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、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情形之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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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残疾程度在六级以上的，可以认定为“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

伤造成严重残疾”：

（1）挖人眼睛，割人耳、鼻，挑人脚筋，砍人手足，剜人

髌骨；

（2）以刀划或硫酸等腐蚀性溶液严重毁人容貌；

（3）电击、烧烫他人要害部位；

（4）其他特别残忍手段。

7.构成故意伤害罪的，综合考虑故意伤害的起因、手段、危

害后果、赔偿谅解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

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婚姻、家庭、情感矛盾引发，被告人认罪悔罪、积

极赔偿的；

（2）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的；

（3）避险过当或防卫过当，应负刑事责任的；

（4）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；

（5）被告人是在校学生，且系初犯、偶犯的；

（6）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从犯；

（7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持具有杀伤性凶器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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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致多人轻伤的；

（3）曾因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

行政拘留的；

（4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在本地区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

的；

（5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八）强奸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强奸妇女一人的，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

点；奸淫幼女一人的，在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

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的人数、

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

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强奸妇女二人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奸淫幼女

二人，可以增加二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强奸造成被害人轻伤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轻伤的，可以增加九个月至一年二个月刑

期；

（3）强奸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



— 39 —

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

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四个月至七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犯强奸罪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；强奸妇女、

奸淫幼女三人的；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的；二人

以上轮奸妇女的；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；

强奸致被害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

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的人数、

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

基准刑。

强奸多人多次的，以强奸人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，强奸

次数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强奸妇女三人以上，每增加一名妇女，可以增加二年

至三年刑期；奸淫幼女三人以上，每增加一名幼女，可以增加二

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，

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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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强奸造成被害人轻伤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轻伤的，可以增加九个月至一年二个月刑

期；

（4）强奸造成被害人重伤的，每增加重伤一处，可以增加

一年至二年刑期；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重伤的，每增加重伤一处，

可以增加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刑期；

（5）强奸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

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

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四个月至七个月刑期；强奸

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六个

月至一年刑期；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，每增加一

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八个月至一年二个月刑期；强奸造成被害人

二级至一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奸淫幼女造成被害人二级至一级残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

增加二年二个月至三年二个月刑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．有以下情节之一的，可增加基准刑的 20％以下：

（1）强奸怀孕的妇女或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少女的；

（2）强奸残疾妇女、无性防卫能力的妇女及七十周岁以上

老年妇女的；

（3）利用监护、职务、亲属等关系强奸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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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持枪支、管制刀具等凶器或者采取非法拘禁、捆绑、

虐待的方法作案的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构成强奸罪的，综合考虑强奸的手段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

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

表现等因素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缓

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被告人与被害人曾系恋爱关系，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2）被告人与被害人曾系夫妻关系或者同居关系，且获得

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3）被告人是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，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九）非法拘禁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非法拘禁他人，不具有殴打、侮辱情节，未造成伤害后果等

犯罪情节一般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

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拘禁人数、拘禁时间、致人

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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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非法拘禁时间每增加二十四小时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

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被害人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

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非法拘禁致一人重伤的，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拘禁人数、拘禁时间、致人

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非法拘禁时间每增加二十四小时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

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被害人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5）造成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

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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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残疾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造成被害人二级至一级残

疾，每增加一级残疾的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非法拘禁致一人死亡的，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非法拘禁人数、拘禁时间、致人

伤亡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非法拘禁时间每增加二十四小时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

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被害人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5）造成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

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

级残疾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造成被害人二级至一级残

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6）死亡人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年至五年刑期；

（7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10%-20%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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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殴打、侮辱情节的；

（2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扣押、拘禁他人的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：

（1）为索取高利贷、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扣

押、拘禁他人的；

（2）持枪支、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凶器非法拘禁他人的；

（3）冒充军警人员、司法人员、纪检监察人员非法扣押、

拘禁他人的；

（4）为强迫他人加入传销、邪教、诈骗等非法组织或者在

实施传销、传播邪教或迷信、诈骗过程中非法拘禁他人的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非法拘禁多人多次的，以非法拘禁人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

因素，非法拘禁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，可增加基准

刑 30%以下。

7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为索取合法债务、争取合法权益而非法扣押、拘禁他

人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8.构成非法拘禁罪的，综合考虑非法拘禁的起因、时间、危

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

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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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非法拘禁他人时间较短，且未实施殴打、侮辱等行为

的；

（2）为索取合法债务或者争取合法权益而非法扣押、拘禁

他人的；

（3）因婚姻、家庭矛盾而非法拘禁他人，事后取得被害人

谅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非法拘禁多人或者多次的；

（2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扣押、拘禁他人的；

（3）冒充军警人员、司法人员、国家监察人员非法拘禁他

人的；

（4）为索取非法利益或者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拘禁

他人的；

（5）为强迫他人加入传销、邪教等非法组织或者在实施传

销、传播邪教过程中非法拘禁他人的；

（6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）抢劫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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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抢劫罪，作案一次的，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。

行为人实施盗窃、诈骗、抢夺行为，未达到“数额较大”，

为窝藏赃物、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

威胁，具有下列情节之一，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，可以在三年

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盗窃、诈骗、抢夺接

近“数额较大”标准的；（2）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、诈

骗、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；（3）使用暴力

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；（4）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；（6）

具有他严重情节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抢劫情节严重程度、抢劫次数、

数额、致人伤害的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

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抢劫财物数额满一千元或每增加一千元，可以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抢劫二次的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造成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

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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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抢劫罪，有下列情节之一的，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入户抢劫的；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；抢

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；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

大起点的；抢劫致一人重伤的；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；持枪抢劫

的；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、救灾、救济物资的。依法应当判处

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抢劫情节严重程度、抢劫次数、

数额、致人伤害的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

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抢劫财物数额满七万元，每增加五千元，可以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抢劫次数超过三次，每增加一次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

年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5）造成十级至七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

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造成被害人六级至三级残疾的，每增加一

级残疾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造成被害人二级至一级残

疾的，每增加一级残疾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6）每增加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，可以增

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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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相应增加或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持枪支之外的械具抢劫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2）为个人使用，以暴力、胁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员或近

亲属财产的，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；教唆或者伙同他人采取

暴力、胁迫等手段劫取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财产的，可以抢劫罪定

罪处罚，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3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抢劫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或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构成抢劫罪的，根据抢劫的数额、次数、手段、危害后果

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千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

一般并处二千元至四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至五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至十万元罚金。

（2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金。依法没收财产的除外。其中判处十年以上十二年

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至十五万元罚金；判处十二年

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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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构成抢劫罪的，综合考虑抢劫的起因、手段、危害后果等

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

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，

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初次实施抢劫，抢劫数

额不大，且未造成被害人伤害后果或获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2）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，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

从犯；

（3）抢劫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，获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一）盗窃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盗窃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二千元，在

二年内三次盗窃的，入户盗窃的，携带凶器盗窃的，或者扒窃的，

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50%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以盗窃罪定罪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；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；组

织、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；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

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；盗窃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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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
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因盗

窃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一件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盗窃数额、次数、手段等其他影

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二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、二年内盗窃三次的，

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一次或者一种情形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

月刑期；

（3）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二件的，可以增加九个月至一

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盗窃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七万元的，

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 50%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有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并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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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；自然灾害、

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；

盗窃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盗窃

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

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；入户盗窃的；携带

凶器盗窃的。

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三件或者国家三级文物一件的，在三

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盗窃数额、次数、手段等其他影

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四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每增加一

种情形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超过三件，每增加一件，可以

增加九个月至一年刑期；国家三级文物二件的，可以增加二年六

个月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盗窃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四十万

元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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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 50%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并在十年至十二年

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；自

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

地盗窃的；盗窃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
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；入户盗

窃的；携带凶器盗窃的。

盗窃国家三级文物三件或者二级文物一件的，在十年至十二

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盗窃数额、次数、手段等其他影

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四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每增

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3）盗窃国家三级文物超过三件，每增加一件，可以增加

九个月至一年刑期；国家二级文物二件的，可以增加二年六个月

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节的，可以相应增加刑罚量，但同时具备两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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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情形的，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盗窃公私财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

以下（已确定为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）：多次盗窃的，犯罪数额

达到较大以上的；入户盗窃的；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；组织、

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；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

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；盗窃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丧

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盗

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因盗窃

造成严重后果的。以上九种情形，每增加一种情形，再增加基准

刑的 10%以下；

（2）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，

增加基准刑的 10%-30%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节的，可以相应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，获得谅解的，一般

可以不认为是犯罪；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

（2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盗窃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3）盗窃犯罪事实已被发现，案发前主动将赃物放回原处

或归还被害人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盗窃犯罪事实未

被发现，主动将赃物放回原处归还被害人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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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以下，不作犯罪处理的除外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（1）盗窃未遂，情节严重，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

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，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，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可以参照第 2、3 条的规定予以确定。

（2）盗窃违禁品，按盗窃罪处理的，根据情节轻重量刑。

（3）盗窃技术成果等商业秘密的，按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九

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（4）多次盗窃，盗窃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，以盗窃数额确

定量刑起点，盗窃次数可以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；盗窃数

额未达到较大的，以盗窃次数确定量刑起点，超过三次的次数作

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。

（5）盗窃犯罪既有既遂，又有未遂，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

刑幅度较重，或者既、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，以既遂部

分确定基准刑，未遂部分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；未遂部分

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，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，既遂部分作为

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。

（6）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，行为人认罪、悔罪，退赃、

退赔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情节轻微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：

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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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的；被害人谅解的；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。

7.构成盗窃罪的，根据盗窃的数额、次数、手段、危害后果

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在一千元以上盗

窃数额二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，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

计算的，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在盗窃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判

处，最低不得少于二千元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一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金，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一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

千元至六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

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至十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至十五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

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。

（4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以上盗窃

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依法没收财产的除外。

8.构成盗窃罪的，综合考虑盗窃的起因、数额、次数、手段、

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人身危

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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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盗窃的；

（2）案发前主动将赃款赃物归还的；

（3）共同犯罪中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从犯；

（4）积极退赔全部或大部分赃款赃物，或者取得被害人谅

解的；

（5）盗窃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

的；

（6）被告人是在校学生，且系初犯、偶犯的；

（7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具有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情形

之一，且犯罪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；

（2）教唆、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、残疾人盗窃的；

（3）为吸毒、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而盗窃或者将赃款赃物

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；

（4）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
（5）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行政拘留的；

（6）有能力但拒不退赃或者赔偿损失的；

（7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二）诈骗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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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诈骗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六千元的，

或者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，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三

千元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诈骗数额每增加二千元，可以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，犯罪数额每增加一

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诈骗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六万元的，

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诈骗公私财物数额满五万元不满六万元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并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

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通过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，对不特定

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；

（2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

医疗款物的；

（3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；

（4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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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6）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；

（7）其他严重情节。

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

起点三万元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犯罪数额满二万四千元不满三万元

的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在三

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、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

重后果的；

（2）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；

（3）组织、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；

（4）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；

（5）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

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6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丧失劳

动能力人的财物，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；

（7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

医疗等款物的；

（8）以赈灾、募捐等社会公益、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；

（9）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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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工作的；

（10）利用“钓鱼网站”链接、“木马”程序链接、网络渗

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

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五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情形的，每增加一

种情形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诈骗公私财物，或者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，犯罪

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五十万元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

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诈骗公私财物数额满四十五万元不满五十万元，并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可以在十年至

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通过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，对不特定

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；

（2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

医疗款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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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；

（4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5）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6）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；

（7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。

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犯罪数额满四十万元不满五十万

元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

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、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

重后果的；

（2）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；

（3）组织、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；

（4）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；

（5）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

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6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丧失劳

动能力人的财物，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；

（7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

医疗等款物的；

（8）以赈灾、募捐等社会公益、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；

（9）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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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工作的；

（10）利用“钓鱼网站”链接、“木马”程序链接、网络渗

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

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八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情形的，每增

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二年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刑罚量，同时具有两种以

上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实施诈骗犯罪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

下（已确定为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）：通过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

等发布虚假信息，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；造成被害人或其

近亲属自杀、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；冒充司法机关等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；组织、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

伙的；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；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

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；诈骗残

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，

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；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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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医疗等款物的；以赈灾、募捐等社会公

益、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；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

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；利用“钓鱼网站”链接、“木马”程

序链接、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；具有其他严重情

节的。以上情形，每增加一种，再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。

5.诈骗次数不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。多次诈骗的，可以增

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。

6.有下列情节的，可以相应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诈骗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2）诈骗近亲属的财物，近亲属谅解的，一般可不按犯罪

处理。诈骗近亲属的财物，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，减少基准

刑的 50%以下；

（3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4）被害人谅解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7.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诈骗公私财物虽达到“数额较大”，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且行为人认罪、悔罪的，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、刑事诉讼法

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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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

（2）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、退赔的；

（3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；

（4）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5）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。

对于诈骗犯罪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，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

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，如果既

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，或者既遂、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

度相同的，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，酌情从重处罚；

反之，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，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

础，酌情从重处罚。

8.构成诈骗罪的，根据诈骗的数额、手段、危害后果等犯罪

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在诈骗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判

处，最低不得少于六千元；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一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

千元至五万元罚金；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

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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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至七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十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八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；

（4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十万元以上诈骗

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依法没收财产的除外。

9.构成诈骗罪的，综合考虑诈骗的起因、手段、数额、危害

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

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对实施电

信网络诈骗的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

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诈骗的；

（2）案发前主动将赃款赃物归还被害人的；

（3）积极退赔全部或大部分赃款赃物，或者取得被害人谅

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为违法犯罪而实施诈骗或者将诈骗的财物用于违法犯

罪活动的；

（2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丧失劳

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3）在医院诈骗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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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

医疗款物的；

（5）曾因诈骗类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因诈骗受过

行政拘留的；

（6）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、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

重后果的；

（7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（8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三）抢夺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抢夺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二千元的或

者二年内三次抢夺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。

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的 50%并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曾因抢劫、抢夺或者聚众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；一年内曾因抢夺

或者哄抢受过行政处罚的；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；驾驶机动车、

非机动车抢夺的；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抢夺的；抢夺老年人、未

成年人、孕妇、携带婴幼儿的人、残疾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

物的；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抢夺救灾、抢险、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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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

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；导致他人轻

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抢夺数额、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

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五百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轻微伤一人，增加三个月以下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抢夺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五万元的，

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抢夺公私财物，导致他人重伤的，或者导致他人自杀的，或

者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的 50%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应当认定为有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驾驶机动车、非机动车抢夺的；组织、控制

未成年人抢夺的；抢夺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携带婴幼儿的

人、残疾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

亲友财物的；抢夺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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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物的；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

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；导致他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

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抢夺数额、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

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三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重伤一人或者自杀一人，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4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每增加一

种情形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抢夺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三十万

元的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抢夺公私财物，导致他人死亡的，或者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

特别巨大”起点的 50%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有

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驾驶机动车、非机动车抢夺的；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抢

夺的；抢夺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携带婴幼儿的人、残疾人、

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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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夺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自然

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

抢夺的；导致他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抢夺数额、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

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三万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情形的，每增

加一种情形，增加六个月至二年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死亡一人，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，但同时具有

两种以上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抢夺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

的 30%以下（已确定为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）：曾因抢劫、抢夺

或者聚众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；一年内曾因抢夺或者哄抢受过行

政处罚的；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；驾驶机动车抢夺的；组织、

控制未成年人抢夺的；抢夺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携带婴幼

儿的人、残疾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在医院抢夺病人或

者其亲友财物的；抢夺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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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济款物的；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

间，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；导致他人轻伤或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

的。以上情形每增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再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（2）驾驶非机动车抢夺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抢夺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2）在案发前自动归还被害人财物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

30%以下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（1）多次抢夺，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，以抢夺数额确定量

刑起点，抢夺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；数额未达到较

大的，以抢夺次数确定量刑起点，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

量的事实。

（2）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，被告人认罪、悔罪，退赃、

退赔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，免予

刑事处罚：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

少且不是主犯的；被害人谅解的；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。

7.构成抢夺罪的，根据抢夺的数额、次数、手段、危害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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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在抢夺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判

处，最低不得少于二千元；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一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金；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

千元至二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

以上八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

一般并处二千元至三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至六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至八万元罚金。

（4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以上抢夺

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依法没收财产的除外。

8.构成抢夺罪的，综合考虑抢夺的起因、数额、手段、次数、

危害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

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共同犯罪中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；

（2）积极退赔全部或大部分赃款赃物，并取得被害人谅解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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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多次抢夺，犯罪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；

（2）驾驶机动车、非机动车等车辆抢夺的；

（3）教唆、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抢夺的；

（4）抢夺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孕妇、残疾人、携带婴幼儿

的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5）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
（6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

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；

（7）抢夺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

物的；

（8）抢夺导致他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；

（9）曾因抢劫、抢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行政处

罚的；

（10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四）职务侵占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

额较大”六万元起点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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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起点。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

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

额巨大”一百万元起点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。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

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

额特别巨大”五百万元起点的，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

确定量刑起点。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

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，但同时具有

两种以上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

失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两种情形同时具备的，可以

再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（2）多次职务侵占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（3）职务侵占用于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

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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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职务侵占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

济款及募捐款物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相应刑罚量：

（1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职务侵占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2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构成职务侵占罪的，根据职务侵占的数额、危害后果等犯

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，一般并处十万元

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的，一般并处二千元至二

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千元至六万元

罚金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十万

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

（3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

罪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

7.构成职务侵占罪的，综合考虑职务侵占的数额、手段、危

害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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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职务侵占的；

（2）共同犯罪中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；

（3）积极退赔全部或者大部分赃款赃物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职务侵占用于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

的；

（2）职务侵占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

济、医疗等款物或者募捐款物的；

（3）将赃款赃物用于吸毒、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；

（4）挥霍赃款赃物，致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无法挽回的；

（5）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

失的；

（6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五）敲诈勒索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二千元，

或者二年内三次敲诈勒索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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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量刑起点。

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 50%，并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数额较大”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的；一年

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；对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

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；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、军人、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；造成其他严重后

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敲诈勒索数额、次数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二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多次敲诈勒索，敲诈勒索数额未达到较大的，以敲诈

勒索次数确定量刑起点，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

实，每增加一次作案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况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七万元，

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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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 80%，并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有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可以在三年至

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对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

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；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

人员、军人、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；造成其他严重

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敲诈勒索数额、次数、犯罪情节

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。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四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四

十万元，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 80%，并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有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可以在十

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对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

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；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

工作人员、军人、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；造成其他

严重后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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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敲诈勒索数额、次数、犯罪情节

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。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四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，但同时具有

两种以上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（已确定为

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）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：曾因敲诈勒索

受过刑事处罚的；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；对未成

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；利用或

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军人、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

索的；敲诈勒索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导

致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。以上情形每增加

一种情形，再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（2）敲诈勒索数额分别达到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“数

额特别巨大”的标准，并具有多次敲诈勒索情形的，增加基准刑

的 10%以下；

（3）在敲诈勒索过程中，使用暴力，或者以危险方法制造

事端，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取他人隐私勒索他人财物等手段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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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，除情节显著轻

微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的以外，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过错程度

和案件其他情况，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2）确因生活所迫、学习、治病急需而敲诈勒索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3）敲诈勒索近亲属财物，获得谅解的，一般不认为是犯

罪；认定为犯罪的，应当酌情从宽处理，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

（4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，可以减少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5）被害人谅解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1）多次敲诈勒索，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，以敲诈勒索数

额确定量刑起点，敲诈勒索次数可以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

节；数额未达到较大的，以敲诈勒索次数确定量刑起点，超过三

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。

（2）敲诈勒索数额较大，行为人认罪、悔罪，退赃、退赔，

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，免予刑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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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：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

是主犯的；被害人谅解的；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。

7.构成敲诈勒索罪的，根据敲诈勒索的数额、手段、次数、

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在二千

元以上敲诈勒索数额的二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；被告人没有获得

财物的，在二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在敲诈勒索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

下判处，最低不得少于二千元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二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

千元至六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

一般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至七万元罚金；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万元至十万元罚金。

（4）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十万元以上敲诈

勒索数额二倍以下罚金。

8.构成敲诈勒索罪的，综合考虑敲诈勒索的手段、数额、次

数、危害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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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积极退赔全部或者大部分赃款赃物，并取得被害人谅

解的；

（2）共同犯罪中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；

（3）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；

（4）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，获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5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以将要实施放火、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

杀人、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；

（2）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；

（3）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军人、新闻工作者

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；

（4）对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

诈勒索的；

（5）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6）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行政处罚

的；

（7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六）妨害公务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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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构成妨害公务罪的，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妨害公务造成的后果、犯罪情节

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毁损财物数额每增加二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

月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或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煽动群众阻碍依法执行职务、履行职责的，可以增加

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2）妨害公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妨害公务造成交通堵

塞，影响社会秩序的；持械妨害公务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

以下；

（3）因执行公务行为不规范而导致妨害公务犯罪的，可以

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或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构成妨害公务罪，依法单处罚金的，根据妨害公务的手段、

危害后果、造成的人身伤害以及财物毁损情况等犯罪情节，综合

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，一般判处一千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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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三万元以下罚金。

4.构成妨害公务罪的，综合考虑妨害公务的手段、造成的人

身伤害、财物的毁损及社会影响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

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

的适用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煽动群众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依法执行职务、履行

职责的；

（2）采用持械、聚众围攻等暴力、威胁手段的；

（3）妨害公务致一人轻伤或二人以上轻微伤的；

（4）妨害公务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（5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七）聚众斗殴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聚众斗殴情节一般的，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聚众斗殴人数、次数、手段严重

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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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聚众斗殴双方参与人数达到五人的，每增加三人，可

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聚众斗殴二次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聚众斗殴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

年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聚众斗殴三次的；聚众斗殴人数多，规模大，社会影响

恶劣的；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，造成社会秩序严重

混乱的；持械聚众斗殴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聚众斗殴人数、次数、手段严重

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之

一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（其中三次以上聚众斗殴属于多次；

聚众斗殴双方达到二十人以上的，属于聚众斗殴人数多，规模

大）；

（2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聚众斗殴次数超过三次，每增加一次，可以增加六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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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聚众斗殴人数超过二十人，每增加三人，可以增加三

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5）聚众斗殴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

年刑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或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组织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

下；

（2）聚众斗殴造成财产损失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

下；

（3）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聚众斗殴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%

以下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或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构成聚众斗殴罪的，综合考虑聚众斗殴的手段、危害后果

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

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因婚姻家庭、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，取得被害人

谅解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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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实施二次以上聚众斗殴犯罪的；

（2）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（3）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或直接造成一人轻伤或二人以上

轻微伤的加害行为人；

（4）组织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；

（5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八）寻衅滋事罪

1.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

随意殴打他人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致一

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、自杀等

严重后果的；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；随

意殴打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、流浪乞讨人员、老年人、孕妇、未成

年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，造成公

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；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。

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具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：多次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

响的；持凶器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的；追逐、拦截、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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骂、恐吓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、流浪乞讨人员、老年人、孕妇、未

成年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、自杀等严重

后果的；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、生活、生产、经营的；其他情节

恶劣的情形。

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具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，或者任

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；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

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强拿硬要或者任

意损毁、占用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、流浪乞讨人员、老年人、孕妇、

未成年人的财物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、自

杀等严重后果的；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、生活、生产、经营的；

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寻衅滋事次数、伤害后果、强拿

硬要他人财物或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

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

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引起精神失常一人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

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引起自杀造成重伤、死亡一人，增加一年至二

年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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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随意殴打他人，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强拿

硬要或任意毁损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，每再增加一次，增加

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在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医院、商场、公园、

影剧院、展览会、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

场所秩序严重混乱，每增加一次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5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的，数额每再增加

一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任意毁损、占用公私财物价

值二千元以上的，数额每再增加二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

期；

（6）每增加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，

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7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纠集他人三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在

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寻衅滋事次数、伤害后果、强拿

硬要他人财物或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

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

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轻伤一人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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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每增加引起精神失常一人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

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引起自杀造成重伤、死亡一人，增加一年至二

年刑期；

（4）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，未经处理的，

每再增加一次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5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的，数额每再增加

一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任意毁损、占用公私财物价

值二千元以上的，数额每再增加二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

期；

（6）每增加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，

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7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：

（1）纠集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构成寻衅滋事罪的，行为人认罪、悔罪，积极赔偿被害人

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犯罪

情节轻微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

5.构成寻衅滋事罪，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

罚金的，根据寻衅滋事的次数、危害后果、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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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可以并处五

千元至五万元罚金；

（2）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可以并处一

万元至七万元罚金。

6.构成寻衅滋事罪的，综合考虑寻衅滋事的具体行为、危害

后果、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

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

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

缓刑：

（1）因日常生活偶发矛盾纠纷，借故生非，寻衅滋事，被

害人有一定过错，且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

谅解的；

（2）因婚恋、家庭、邻里、债务等纠纷，寻衅滋事，被告

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3）未成年人向其他未成年人强行索要随身携带的生活、

学习用品或者少量钱物，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至（四）项

规定中两项以上寻衅滋事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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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纠集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的；

（3）寻衅滋事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；

（4）曾因寻衅滋事或其他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受过刑

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5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十九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

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

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

据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

权，而予以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的；

（2）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，数量达到五十只

的；

（3）一年内曾因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

受过行政处罚，又实施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

的；

（4）掩饰、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、交通设施、广播

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、军事设施或者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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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的；

（5）掩饰、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，并造成

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；

（6）实施其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，

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；

（7）明知是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，实施下列

行为之一：买卖、介绍买卖、典当、拍卖、抵押或者用其抵债的；

拆解、拼装或者组装的；修改发动机号、车辆识别代号的；更改

车身颜色或者车辆外形的；提供或者出售机动车来历凭证、整车

合格证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；提供或者出

售伪造、变造的机动车来历凭证、整车合格证、号牌以及有关机

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。上述行为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

夺的机动车达到一辆或者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

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掩饰、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、交通设施、广播

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、军事设施或者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
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，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五百元，增加

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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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

权，而予以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，

违法所得数额每增加一千五百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，每增加三十只，

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实施前款第 7 项规定的行为，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

抢夺的机动车每增加一辆或者价值每增加十万元，增加五个月至

七个月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

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

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

万元以上的；

（2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，或者

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；

（3）掩饰、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、交通设施、广播

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、军事设施或者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
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，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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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掩饰、隐瞒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五

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；

（5）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

据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

权，而予以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，

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；

（6）掩饰、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，并造成

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7）实施其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，

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；

（8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相

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三万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，犯罪

次数每增加一次，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掩饰、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、交通设施、广播

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、军事设施或者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

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，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，犯罪

数额每增加五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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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掩饰、隐瞒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价

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，价值总额每增加五万元，增加一个

月刑期；

（5）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

据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

权，而予以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，

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，违法所得每增加五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

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刑罚量：

（1）多次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的，可以增

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；

（2）上游犯罪行为较重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情形的。

4.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（1）当以犯罪数额作为确定量刑幅度及增加刑罚量依据时，

犯罪次数较多时可以考虑选择较高的起点刑，但仍不能达到罪刑

相适应时，犯罪次数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。

（2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罪第

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认罪、悔罪并退赃、退赔，且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，免予刑事处罚：具有法定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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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处罚情节的；为近亲属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

且系初犯、偶犯的；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。行为人为自用而掩

饰、隐瞒犯罪所得，财物价值刚达到上述规定标准，认罪、悔罪

并退赃、退赔的，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；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

应当酌情从宽。

5.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，根据掩饰、

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、犯罪对象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

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当在犯罪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

判处，最低不得少于二千元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一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

千元至五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不得低于一

万元。

6.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，综合考虑
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、危害后果、上游犯罪的危

害程度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

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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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多次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，或者以掩

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为业的；

（2）犯罪对象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者重大公共利益

的；

（3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二十）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下列毒品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鸦片 20 克以下；

（2）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1 克以下；

（3）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胺类毒品

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 克以下；

（4）芬太尼 2.5 克以下；

（5）甲卡西酮 4 克以下；

（6）二氢埃托啡 0.2 毫克以下；

（7）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 克以下；

（8）氯胺酮 10 克以下；

（9）美沙酮 20 克以下；

（10）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 克以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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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大麻油 100 克以下；

（12）大麻脂 200 克以下；

（13）大麻叶、大麻烟 3 千克以下；

（14）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00 克以下；

（15）三唑仑、安眠酮 1 千克以下；

（16）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 千克以下；

（17）咖啡因、罂粟壳 4 千克以下；

（18）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5 千克以下；

（19）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 千克以下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

品数量超过前款所列标准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相应的刑罚

量：

（1）每增加鸦片 6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0.3 克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0.7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芬太尼 1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5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1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6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0.06 毫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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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2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8）每增加氯胺酮 3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9）每增加美沙酮 6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0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12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1）每增加大麻油 3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2）每增加大麻脂 6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3）每增加大麻叶、大麻烟 1 千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4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3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5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3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6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6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7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1.3 千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8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1.6 千

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9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3 千克，

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0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鸦片不满 200 克、海洛因或者甲基

苯丙胺不满 10 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当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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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点：

（1）向三人贩卖毒品或者三次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

品的；

（2）在戒毒场所、监管场所贩卖毒品的；

（3）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的；

（4）组织、利用残疾人、严重疾病患者、怀孕或者正在哺

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；

（5）国家工作人员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；

（6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数量不超过本罪第 1 条第 1

款所列标准，并且在第 2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人数、次数基础

上，每增加一人或者每增加一次，增加二个月至六个月刑期。

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数量超过本罪第 1 条第 1 款

所列标准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鸦片 5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0.2 克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0.5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芬太尼 0.5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5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1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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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0.04 毫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7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1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8）每增加氯胺酮 2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9）每增加美沙酮 4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0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8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1）每增加大麻油 2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2）每增加大麻脂 4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3）每增加大麻叶、大麻烟 7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4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2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5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2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6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45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7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9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8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1.1 千

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9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2.5 千克，

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0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鸦片 200 克，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

胺 10 克或者下列毒品数量达到数量较大起点的，在七年至八年

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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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可卡因 10 克；

（2）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胺类毒品

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0 克；

（3）芬太尼 25 克；

（4）甲卡西酮 40 克；

（5）二氢埃托啡 2 毫克；

（6）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0 克；

（7）氯胺酮 100 克；

（8）美沙酮 200 克；

（9）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0 克；

（10）大麻油 1 千克；

（11）大麻脂 2 千克；

（12）大麻叶、大麻烟 30 千克；

（13）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 千克；

（14）三唑仑、安眠酮 10 千克；

（15）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0 千克；

（16）咖啡因、罂粟壳 40 千克；

（17）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50 千克；

（18）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0 千克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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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每增加鸦片 9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0.45 克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0.9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4）每增加芬太尼 1.1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5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1.8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6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0.09 毫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7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2.3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8）每增加氯胺酮 4.7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9）每增加美沙酮 9.4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0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18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1）每增加大麻油 45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2）每增加大麻脂 9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3）每增加大麻叶、大麻烟 1.4 千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4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45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5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45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6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900 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7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1.8 千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8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2.2 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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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19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4.5 千克，

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0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宜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，量刑

起点和基准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：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海洛

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50 克，鸦片、美沙酮 1 千克，3，4-

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

外）、吗啡 100 克，氯胺酮 500 克，芬太尼 125 克，甲卡西酮 200

克，二氢埃托啡 10 毫克，哌替啶（度冷丁）250 克，曲马多、

γ-羟丁酸 2 千克，大麻油 5 千克，大麻脂 10 千克，大麻叶及大

麻烟 150 千克，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5 千克，三唑仑、安眠酮 50

千克，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100 千克，咖啡因、罂粟壳 200 千克，

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250 千克，氯氮卓、艾司

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500 千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；走

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；武装掩护走私、贩

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；以暴力抗拒检查、拘留、逮捕，情节严

重的；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。

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刑罚量，但同时具有两种以

上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未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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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规定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的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，

每增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再增加基准刑的 10%以下：向三人以上贩

卖毒品或者三次以上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；在戒毒场

所、监管场所贩卖毒品的；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的；组织、利用

残疾人、严重疾病患者、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走私、

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；国家工作人员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

造毒品的；其他情节严重的；

（2）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，

增加基准刑的 10%—30%；

（3）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10%—30%；

（4）毒品再犯，增加基准刑的 10%—30%；

（5）组织、利用、教唆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患有严重疾病

人员、又聋又哑的人、盲人及其他特殊人群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

制造毒品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：

（1）受雇运输毒品的；

（2）毒品含量明显偏低的；

（3）存在数量引诱情形的；

（4）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患有严重疾病人员及其他特殊人

群被利用或被强迫参与毒品犯罪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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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7.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（1）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上述毒品以外毒品的，可以

将该毒品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，并依照本罪相应规定进行量刑；

（2）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，可以将不

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，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

量作为量刑的根据。

8.构成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的，根据走私、贩卖、

运输、制造毒品的种类、数量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

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

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

千元至三万元罚金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

一般并处五千元至四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

处三万元至十万元罚金；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



— 106 —

万元至二十万元罚金。

9.构成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的，综合考虑走私、

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种类、数量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

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

因素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对于毒品再犯，一般不得适用缓刑。

（二十一）非法持有毒品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非法持有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10 克，鸦片、美沙

酮 200 克，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胺类毒

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0 克，氯胺酮 100 克，芬太尼 25

克，甲卡西酮 40 克，二氢埃托啡 2 毫克，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0

克，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0 克，大麻油 1 千克，大麻脂 2 千克，

大麻叶及大麻烟 30 千克，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 千克，三唑仑、

安眠酮 10 千克，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0 千克，咖啡因、罂粟壳

40 千克，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50 千克，氯氮

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0 千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

较大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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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1 克；

（2）每增加鸦片、美沙酮 20 克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 克；

（4）每增加氯胺酮 10 克；

（5）每增加芬太尼 2.5 克；

（6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4 克；

（7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0.2 毫克；

（8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 克；

（9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 克；

（10）每增加大麻油 100 克，大麻脂 200 克，大麻叶及大麻

烟 3 千克；

（11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00 克；

（12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1 千克；

（13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 千克；

（14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4 千克；

（15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5 千克；

（16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 千克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非法持有本罪第 1 条第 3 款所列毒品数量较大，且有下列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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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

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在戒毒场所、监管场所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2）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3）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4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二

个月刑期：

（1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或者可卡因 1 克；

（2）每增加鸦片、美沙酮 20 克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 克；

（4）每增加氯胺酮 10 克；

（5）每增加芬太尼 2.5 克；

（6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4 克；

（7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0.2 毫克；

（8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 克；

（9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 克；

（10）每增加大麻油 100 克，大麻脂 200 克，大麻叶及大麻

烟 3 千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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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00 克；

（12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1 千克；

（13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 千克；

（14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4 千克；

（15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5 千克；

（16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 千克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非法持有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可卡因 50 克，鸦片、美沙

酮 1 千克，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胺类毒

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100 克，氯胺酮 500 克，芬太尼 125

克，甲卡西酮 200 克，二氢埃托啡 10 毫克，哌替啶（度冷丁）

250 克，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2 千克，大麻油 5 千克，大麻脂 10

千克，大麻叶及大麻烟 150 千克，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5 千克，三

唑仑、安眠酮 50 千克，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100 千克，咖啡因、

罂粟壳 200 千克，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 250 千

克，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500 千克以上或者其他

毒品数量大的，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依

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

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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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每增加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或者可卡因 10 克；

（2）每增加鸦片、美沙酮 200 克；

（3）每增加 3，4-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（MDMA）等苯丙

胺类毒品（甲基苯丙胺除外）、吗啡 20 克；

（4）每增加氯胺酮 100 克；

（5）每增加芬太尼 25 克；

（6）每增加甲卡西酮 40 克；

（7）每增加二氢埃托啡 2 毫克；

（8）每增加哌替啶（度冷丁）50 克；

（9）每增加曲马多、γ-羟丁酸 400 克；

（10）每增加大麻油 1 千克，大麻脂 2 千克，大麻叶及大麻

烟 30 千克；

（11）每增加可待因、丁丙诺啡 1 千克；

（12）每增加三唑仑、安眠酮 10 千克；

（13）每增加阿普唑仑、恰特草 20 千克；

（14）每增加咖啡因、罂粟壳 40 千克；

（15）每增加巴比妥、苯巴比妥、安钠咖、尼美西泮50千克；

（16）每增加氯氮卓、艾司唑仑、地西泮、溴西泮 100 千克。

4.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或持有上述毒品以外其他毒品的，

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，以折算后累加

的毒品总量作为量刑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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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（已作为认定“情节严重”的情形除外），

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，同时具有多种情形的，累计不得超

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在戒毒场所、监管场所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2）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3）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4）毒品再犯的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：

（1）毒品含量明显偏低的；

（2）被利用或被诱骗非法持有毒品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7.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，根据非法持有毒品的种类、数量

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一般并处

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管制的，一般并处一千元

至一万元罚金；判处拘役的，一般并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罚金；判
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至三万元罚金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三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其中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

一般并处三千元至三万元罚金；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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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至五万元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金。判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万

元至七万元罚金；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五万元至

十万元罚金。

8.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，综合考虑非法持有毒品的种类、

数量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

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非法持有毒品数量较大的；

（2）系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家庭成员的唯一监护人，非法持

有毒品数量较大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二十二）容留他人吸毒罪

1.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

（1）一次容留三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；

（2）二年内三次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；

（3）二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4）容留未成年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；

（5）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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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7）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、次数等其

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一次容留三人以上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每增加一人，

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2）二年内三次以上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每增加

一次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3）容留未成年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

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二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；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

毒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除已确定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之外，每

增加一种情形，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增加刑罚量：

（1）毒品再犯，增加基准刑的 10%-30%；

（2）国家工作人员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可以增加

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
（3）容留他人吸食、注射毒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可以

增加基准刑的 20%以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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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减少刑罚量：

（1）容留近亲属吸食、注射毒品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

的，不作为犯罪处理；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减少基准刑的 40%

以下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4.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，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、次数、

违法所得数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

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一般并处二

千元至三万元罚金。

5.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，综合考虑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、

次数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

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

情形的，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容留近亲属吸食、注射毒品，情节较轻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二十三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
1.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二人次以上卖淫的；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已

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卖淫的；容留、介绍不满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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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；被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的人患有艾滋病

或者患有梅毒、淋病等严重性病的，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人

次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：

（1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次，可以增加

六个月至八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

年人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次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容留、介绍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

次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情节严重，

在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引诱、容留、介绍

十人次以上卖淫的；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

岁的未成年人五人次卖淫的；容留、介绍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三

人次卖淫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人

数、次数、危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

确定基准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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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次，可以增加

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

年人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次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容留、介绍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，每增加一人

次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4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旅馆业、饮食服务业、文化娱乐业、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

主要负责人，利用本单位的条件，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，

增加基准刑的 10%-20%。

4.构成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的，根据引诱、容留、介绍

卖淫的人数、次数、违法所得数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

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，但最低不得少于非

法所得数额的二倍，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

所得数额的二倍以上。

犯罪所得数额无法查实的，根据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的人

数、次数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

力，决定罚金数额。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，

一般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
的，一般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。

5.构成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的，综合考虑引诱、容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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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卖淫的人数、次数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

被告人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

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

严重性病的人卖淫的；

（2）曾因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受过行

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；

（3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规范上列二十三种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案

件。其他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，可以参照量刑的指导原则、基本

方法和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规范量刑。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所称以上、以下，均包括本数。

（三）本实施细则如果与刑法、司法解释、刑事司法政策以

及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

意见（试行）〉》冲突，以上述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为准，本实施细

则将随法律、司法解释和刑事司法政策以及上级法院规定的变动

适时作出调整。

（四）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5 月 31 日起实施，原《辽宁省

高级人民法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〉实施细则（一）

（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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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

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实施细则（二）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认罪认

罚从宽制度，增强量刑公开性，实现量刑公正，根据刑法、刑事

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〈关

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》，在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

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基础上，结合我省的司法实践，制定本实施

细则。

一、九种常见犯罪的量刑

（一）故意毁坏财物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故意毁坏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五千元

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可以在一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毁坏公私财物三次

以上的；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；毁坏救灾、抢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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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汛、救济、优扶、扶贫、医疗财物的；毁坏残疾人、孤寡老人

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引起被害人患病或者自杀等严重

后果的；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；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、作案次数、犯罪对象、

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三百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一年内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，每增加一次，可以

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每增加一

种情形，可以增加四个月至七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故意毁坏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起点五万元

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故意毁坏公私财物，犯罪数额满四万元不满五万元，并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在三年至

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：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；

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；毁坏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救

济、优扶、扶贫、医疗财物的；毁坏残疾人、孤寡老人或者丧失

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引起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



— 120 —

的；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；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、作案次数、犯罪对象、

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

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犯罪数额每增加一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毁坏公私财物三次的，每增加一次，可以增加二个月

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具有可以认定为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情形的，每增

加一种情形，可以增加五个月至八个月刑期。

3.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，单处罚金的，根据毁坏财物的次数、

财物价值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

力，决定罚金数额，一般应当在犯罪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判处，

最低不得少于五千元。

4.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，综合考虑犯罪的起因、数额、手

段、次数、危害后果、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

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

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

适用缓刑：

（1）毁坏的是亲友的财物，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2）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损失，并取得被害人谅

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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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多次毁坏他人财物，犯罪数额达到巨大的；

（2）毁坏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救济、优扶、扶贫、医疗财

物的；

（3）毁坏残疾人、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4）引起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的；

（5）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（6）曾因毁坏财物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受过行政拘留的；

（7）涉黑恶势力犯罪的；

（8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二）滥用职权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确定

量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九

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二人、轻伤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一人、轻伤六

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其他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滥用职权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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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四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九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二十

七人以上，或者重伤六人、轻伤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、轻伤

十八人以上的，或者经济损失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滥用职权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二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四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3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，犯前款罪的，法定刑在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以上，或者轻伤

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二人、轻伤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一人、轻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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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滥用职权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二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八个月至十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二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4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，犯前款罪的，法定刑在五年
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内确定量刑起

点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九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二十七人

以上，或者重伤六人、轻伤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、轻伤十八

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滥用职权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五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三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5.构成滥用职权罪的，综合考虑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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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认

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慎重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，且符

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能够积极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三）玩忽职守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确定

量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九

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二人、轻伤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一人、轻伤六

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其他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玩忽职守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四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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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九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二十

七人以上，或者重伤六人、轻伤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、轻伤

十八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五十万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玩忽职守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二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四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3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，犯前款罪的，法定刑在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以上，或者轻伤

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二人、轻伤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一人、轻伤

六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玩忽职守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二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八个月至十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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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二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4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，犯前款罪的，法定刑在五年
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九人以上，或者轻伤二十

七人以上，或者重伤六人、轻伤九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人、轻伤

十八人以上的；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玩忽职守的手段、影响、造成的

经济损失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造成死亡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五个月刑期；

（3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造成经济损失每增加三十万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。

5.构成玩忽职守罪的，综合考虑玩忽职守造成的经济损失数

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认

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，且符合缓

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能够积极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四）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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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法定刑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六个月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：（1）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；（2）尚未销售，货

值金额达到十五万元以上；（3）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，但将已

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，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

十五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、造

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销售金额每增加七千元，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二万

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造成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造成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每造成死亡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（1）销售金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；（2）尚未销售，货

值金额达到六十万元以上；（3）销售金额不满二十万元，但将

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，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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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六十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、造

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销售金额每增加五千元，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一万

五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造成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造成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每造成死亡一人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（1）销售金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；（2）尚未销售，货

值金额达到一百五十万元以上；（3）销售金额不满五十万元，

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，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

计达到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、造

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（1）销售金额每增加一万五千元，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

四万五千元，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每造成轻伤一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每造成重伤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4）造成死亡一人，可以增加三年至四年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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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具有下列情形的，增加相应刑罚量，增加基准刑 10%-30%，

但同时具备两种以上情形的，不得超过基准刑的 60%：

（1）在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

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

期，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、销售

伪劣产品犯罪等情形；

（2）曾因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行政处罚

或刑事处罚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5.具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事实被发现前，主动将所生

产、销售的伪劣产品收回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

（2）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。

6.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，根据犯罪的数额、手段、

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定罚

金数额。

（1）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单处销售金

额 50%以上二倍以下罚金；

（2）判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销售金额 50%

以上二倍以下罚金；

（3）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销售金额 50%以上二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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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罚金。

7.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，综合考虑销售金额、获利

数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

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

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；

（2）造成轻伤三人以下，能够积极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，

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；

（3）生产的伪劣产品尚未销售，未流向市场即被查获的；

（4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在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

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

期，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；

（2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；

（3）曾因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行政处罚

或刑事处罚的；

（4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五）拐卖妇女、儿童罪

1.法定刑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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拐卖妇女、儿童一人的，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。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拐卖妇女、儿童人数等增

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拐卖妇女、儿童二人的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轻伤的，每增加

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：

（1）拐卖妇女、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；

（2）拐卖妇女、儿童三人以上的；

（3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；

（4）诱骗、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

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；

（5）以出卖为目的，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

女、儿童的；

（6）以出卖为目的，偷盗婴幼儿的；

（7）造成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、死亡或者

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8）将妇女、儿童卖往境外的；

（9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http://www.tianhuwang.com/html/shouhui/2009080500270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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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拐卖妇女、儿童三人以上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

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2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

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3）诱骗、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

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

刑期；

（4）以出卖为目的，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

女、儿童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；

（5）以出卖为目的，偷盗婴幼儿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

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6）造成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、死亡或者

其他严重后果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三年至五年刑期；

（7）造成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轻伤的，每增加

一名被害人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
（8）将妇女、儿童卖往境外的，每增加一名被害人，可以

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9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构成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，根据拐卖妇女、儿童的人数、

次数、手段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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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，一般应处非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金。

4.构成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，综合考虑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

位、作用、非法所得金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

及被告人主观恶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从严把握缓刑的适用。

（六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一万

元以上的或者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

五万元以上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人数、时间、

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

一万元以上的，每增加一名劳动者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

期；每增加劳动报酬二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政府有

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，每超过指定的期限三个月，可以增加

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五万

元以上的，每增加一名劳动者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每增加劳动报酬四千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政府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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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，每超过指定的期限三个月，可以增加一个

月至二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、被扶养人、被抚养人的基

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、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；对要

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；造成其

他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人数、时间、

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，每增加一人，

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2）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、被扶养人、被抚养人的

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、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，每

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、被扶养人、被抚养人自

杀或死亡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。

3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在立案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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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责任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50%以下；

（2）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并依法承担相

应赔偿责任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%以下；

（3）在一审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并依法承担相

应赔偿责任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。

4.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，根据犯罪数额、犯罪对象人

数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决

定罚金数额。

（1）单处罚金的，一般应当在犯罪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

判处，最低不得少于一万元。

（2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的，一般并处五千元以

上五万元以下罚金。

（3）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并处罚金一般不

得低于一万元。

（4）单位犯罪中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数额不低于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罚金数额。

5.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，综合考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

金额、拒不支付人数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

告人的主观恶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并承担相应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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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责任的；

（2）在一审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未造成严重后

果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、被扶养人、被抚养人的

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、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；

（2）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

威胁的；

（3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七）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

残留、兽药残留、重金属、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

质的；（2）属于病死、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、禽、

兽、水产动物及其肉类、肉类制品的；（3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

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、销售的；（4）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

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；（5）其他足以造成严

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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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、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

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

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造成轻微伤，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

刑期；

（2）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，每增

加一人，增加二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
（3）生产、销售金额每增加六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4）属于婴幼儿食品的，生产、销售金额每增加三千元，

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5）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

或者刑事处罚的，生产、销售金额每增加三千元，增加一个月刑

期；

（6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（1）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；（2）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

残疾的；（3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

障碍的；（4）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

病的；（5）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；（6）生产、销售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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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的；（7）生产、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

十万元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、销售持

续时间较长的；（8）生产、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，

属于婴幼儿食品的；（9）生产、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

元，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

事处罚的；（10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、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

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

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造成轻伤或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，每增加一人，增

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重伤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；

（3）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，每增

加一人，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生产、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，每增加一万元，增加

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5）生产、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，属于婴幼

儿食品的，每增加一万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6）生产、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，一年内曾

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，每

增加一万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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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（1）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；（2）造成三人以上重伤、

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；（3）造成十人

以上轻伤、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

碍的；（4）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

病的；（5）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数额、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

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

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一年至

二年刑期；

（2）造成三人以上重伤、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

严重功能障碍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；

（3）造成十人以上轻伤、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

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二个月至四个月刑

期；

（4）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

病的，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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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构成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，根据犯罪的

数额、手段、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

能力，决定罚金数额，并处生产、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

金。

5.构成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，综合考虑销

售金额、获利数额、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

人主观恶性、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；

（2）生产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尚未销售，未流向市场

即被查获的；

（3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：

（1）在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

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

期，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；

（2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

食品的；

（3）曾因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犯罪活动

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；

（4）生产、销售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食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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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八）污染环境罪

1.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

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、

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

的；（2）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；（3）排放、

倾倒、处置含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、铊、锑的污染物，超过国家

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；（4）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含

镍、铜、锌、银、钒、锰、钴的污染物，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

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；（5）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

洞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

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；（6）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

规定，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

物、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，又实施此类行为的；（7）

重点排污单位篡改、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，

排放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；（8）

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，违反国家规定，超标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

化物，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实施此类行为的;（9）违法减少防治污

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；（10）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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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；（11）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每增加三吨，增加一

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2）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含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、铊、锑的

污染物，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每增加一倍，增加

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含镍、铜、锌、银、钒、锰、钴的

污染物，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每增加二倍，增加

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4）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，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

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，又实施前列行为

的，每增加一次行政处罚，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5）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，违反国家规定，超标排放二氧

化硫、氮氧化物，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实施此类行为的，每增加一

次行政处罚，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6）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每增加一万五千元，

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7）违法所得或致使公私财产损失每增加二万元，增加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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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刑期。

2.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

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

（1）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；

（2）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

上的；

（3）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；

（4）致使永久基本农田、公益林地五亩以上，其他农用地

十亩以上，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

坏的；

（5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，或者幼

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；

（6）致使疏散、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；

（7）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；

（8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、严重疾病或者三人以上轻伤的；

（9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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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每增加五吨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；

（2）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每增加十二

小时，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3）致使公私财产损失每增加六万元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

月刑期；

（4）致使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，永久基本

农田、公益林地每增加一亩，增加三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其他农

用地每增加一亩，增加二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其他土地每增加一

亩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；

（5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每增加三立方米，增加一

个月刑期，或者每增加幼树死亡一百五十株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6）致使疏散、转移群众每增加三百人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；

（7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、严重疾病或者三人以上轻伤的，

每增加一人重伤、严重疾病的，可以增加一年刑期，每增加一人

轻伤，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。

3.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

刑起点：

（1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

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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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，具有下列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

的：①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

上的；②造成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丧失或者主要保护的生态系统

严重退化的；③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；④其他情节特别

严重的情形。

（2）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、湖泊水域排放、倾倒、处置

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，具有下列

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的：①造成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、湖泊

水域生态功能丧失的；②造成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、湖泊水域严

重污染的；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。

（3）致使永久基本农田二十五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

受永久性破坏的。

（4）致使三人以上重伤、严重疾病，或者一人以上严重残

疾、死亡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，每增

加十二小时，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；

（2）致使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永久基本农

田每增加三亩，增加三个月至四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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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致使重伤、严重疾病的人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增加六

个月至一年刑期，致使严重残疾、死亡的人数每增加一人，可以

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。

4.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，尚不构成

妨害公务等犯罪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2）在医院、学校、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，违

反国家规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

的废物、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3）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，

违反国家规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

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

下；

（4）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、

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

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；

（5）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

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且排放污染物的，增加基准刑的30%以下。

5.实施污染环境犯罪，尚不属于“情节严重”，行为人系初

犯，在刑事立案前全部赔偿损失，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，可以认

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，不作为犯罪处理；在提起公诉前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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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赔偿损失，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，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

罚；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，减少基准刑的 30%以下。

6.构成污染环境罪的，根据污染环境的对象、危害后果等犯

罪情节，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，同时参考行政法律法

规对同类行政违法行为规定的罚款标准依法判处罚金。

7.构成污染环境罪的，根据污染环境的对象、危害后果等犯

罪情节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

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被告人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尚不属于“情节严重”，认罪

认罚，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（九）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

1.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

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幅度内确

定量刑起点：（1）致使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商场、影剧院、运动

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混乱，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；（2）

影响航空器、列车、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；（3）

致使国家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工作、生产、经

营、教学、科研等活动中断的；（4）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

活秩序严重混乱的；（5）致使公安、武警、消防、卫生检疫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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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；（6）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等其他影响

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具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：

（1）致使航班备降或返航，或者致使列车、船舶等大型客

运交通工具中断运行的；

（2）多次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；

（3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；

（4）造成乡镇、街道区域范围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；

（5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2.法定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：（1）造成三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的；（2）造

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；（3）造成县级以上区域范围居

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；（4）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的；（5）造

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犯罪对象、犯罪后果等其他影

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，确定基准刑。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：

（1）造成轻伤每增加三人或者重伤每增加一人，增加三个

月至六个月刑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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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每增加十万元，增加三个月至六个

月刑期；

（3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。

3.构成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，根据信息性质、

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，决定缓刑的适用。具有下列情形，符合缓

刑适用条件的，一般可以适用缓刑：

（1）积极防止危害后果发生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2）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。

二、附则

1.本实施细则规范上列九种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，其他

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，可以参照量刑的指导原则、基本方法和常

见量刑情节的适用规范量刑。

2.本实施细则所称以上、以下，均包括本数。

3.本实施细则如果与刑法、司法解释、刑事司法政策以及《最

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

行）〉》冲突，以上述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为准，本实施细则将随法

律、司法解释和刑事司法政策以及上级法院规定的变动适时作出

调整。

4.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5 月 31 日起试行，原《辽宁省高级

人民法院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〉实施细则（三）》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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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政法委，省公安厅，省司法厅，省国家安全厅。

（共印 160 份）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4年 5月 31日印发


	（一）交通肇事罪
	6.构成交通肇事罪，综合考虑事故责任、危害后果、赔偿谅解等犯罪事实、量刑情节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
	（二）危险驾驶罪
	（三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	（四）集资诈骗罪
	（五）信用卡诈骗
	（六）合同诈骗罪
	（七）故意伤害罪
	（八）强奸罪
	（九）非法拘禁罪
	（十）抢劫罪
	（十一）盗窃罪
	（十二）诈骗罪
	（十三）抢夺罪
	（十四）职务侵占罪
	（十五）敲诈勒索罪
	（十六）妨害公务罪
	（十七）聚众斗殴罪
	（十八）寻衅滋事罪
	（十九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
	（二十）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
	（二十一）非法持有毒品罪
	（二十二）容留他人吸毒罪
	（二十三）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
